
2018年凤泉区旅游文物管理局预算说明

  部门主要职责及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一）部门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旅游、文物的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制定全区旅游文物行业管理制度和办法，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2、统筹协调全区旅游业发展，拟订全区旅游发展战略、政策、规划并监督实施。指导全区旅游工作。

3、制定全区国内旅游、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的市场开发战略并组织实施。组织全区旅游整体形象的对外宣传和旅游市场的开发工作。负责全区重大旅游活动的组织与实施。负责指导全区旅游宣传品、旅游商品的包装策划。

4、组织全区旅游资源的普查、规划、开发和相关保护工作。指导全区旅游区域、旅游目的地和旅游线路的规划开发，引导休闲度假。监测全区旅游经济运行情况，负责旅游统计及行业信息发布。

5、承担规范本区旅游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服务质量、维护旅游消费者和经营者合法权益的责任。规范全区旅游企业和从业人员的经营和服务行为；负责本区旅行社、星级宾馆的申报登记和日常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全区旅游安全的综合协调和监督管理，指导应急救援工作。

6、负责本区A级旅游景区的培育、指导、申报和日常监督管理工作。协同有关部门做好旅游交通、文化娱乐工作。

7、负责拟订促进全区旅游业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和奖励政策，并组织实施。拟订全区旅游人才规划，组织、指导全区旅游培训工作。

8、负责编制全区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规划；负责全区文物的统计工作；负责文物保护宣传;组织协调全区文物系统干部职工培训;负责指导、管理本区博物馆业务工作;负责组织、实施、协调对外合作交流、文物展览、人才培训、文物征集;负责全区文物资源普查工作;负责全区文物数据库建设与管理。

9、拟定全区文物保护抢救管理规划，负责组织指导全区文物保护单位的开放与保护管理工作；负责协调配合做好区域内考古、发掘工作；负责组织协调国家和省、市重点项目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负责申报配合基本建设进行的各类文物勘探、考古发掘项目；指导全区文物安全保卫工作；负责配合有关部门打击各种文物犯罪活动；负责社会文物和文物经营活动的管理；拟定全区文物行政执法、督察和案件查处的有关规定并监督实施。

10、承办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

凤泉区旅游文物局内设综合办公室、旅游管理办公室、文物管理办公室、财务办公室等四个科室。
（三）人员构成情况

截至2017年底，凤泉区旅游文物管理局共有在职人员8人，退休人员3人。

 （四）预算年度主要工作任务

1、开展多种形式旅游、文物政策宣传活动，提升区域旅游知名度和文物保护意识。
    2、按照文物保护相关规定，开展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及田野文物安全巡查和检查。
    3、依照惯例开展每年一届凤凰山骑游大赛及新乡市奇石展。

4、按照上级安排做好旅游、文物发展规划，制定汉风博物馆新展厅布展方案。

二、包括本级预算和所属单位预算在内的汇总预算

 无此项目

三、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说明

2018年收入预算109.2万元，其中：财政拨款109.2万元，缴入预算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0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2018年支出预算109.2万元，按用途划分为：工资福利支出82.68万元，占75.71%；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2.06万元，占1.89%；商品服务支出24.46万元，占22.4%；项目支出0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说明
     无此项目
四、预算安排机关运行经费情况

2018年机关运行经费安排7.26万元，比2017年减少18.26%，主要用于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等支出。
五、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本单位无此项目预算

六、专业性较强的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财收入：指区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三）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七、重点项目预算绩效目标（逐步公开）

本单位无此项目预算

国有资产占用情况的说明

2017年期末，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旅游局共有车辆0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0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其他用车0辆；单位价值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0台（套），单位价值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0台（套）。

九、“三公”经费增减变化原因等说明

（一）因公出国（境）费

本单位无此项目预算

（二）公务用车购置、车辆运行费

本单位无此项目预算

（三）公务接待费

 2018年我单位安排公务接待费0.4万元，比2017年公务接待费减少11.11%。


